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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防痨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防痨协会、北

京结核病控制研究所、天津市结核病控制中心、山东省胸科医院、安徽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胸科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

医院、深圳市龙华区慢性病防治中心、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东莞市

第六人民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琳、吴惠忠、陈明亭、成诗明、洪峰、刘磊、于艳玲、张帆、

屈燕、贺晓新、何金戈、王仕昌、徐晓敏、李铁钢、周杰、张弢、 钟新光、房宏霞、

廖庆华、李婷、王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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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医疗机构结核病健康教育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的场所、内容和方式，以及开展

结核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价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各级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 designated medical institutions for tuberculosis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从事结核病诊断、治疗和管理的医疗机构，包括综合医疗机构、

结核病专科医院（传染病医院）、结核病防治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诊疗部门、慢性

病防治机构、公共卫生医学（临床）中心等。

3.2

结核病患者 tuberculosis patients

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并引起结核病变者。结核病变发生在肺组织、支气管和胸膜的为肺结

核患者，结核病变发生于肺部以外全身其他脏器或组织的为肺外结核患者。

3.3

结核病健康教育 health education of tuberculosis

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结核病教育活动，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结核病防治

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罹患结核病的危险因素，从而达到早发现、规范诊治和预防

控制结核病，并对结核病防治效果作出评价的目的。

3.4

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 key information of tuberculosis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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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发布的结核病防治相关主要政策和知识要点。详见附录A。

4 结核病健康教育的场所、内容和方式

4.1 结核病健康教育的场所

4.1.1 结核病门诊和住院病区

4.1.1.1 在定点医疗机构候诊大厅显要位置设置就诊引导或指示牌。

4.1.1.2 门诊或住院病区设置宣传资料架，摆放结核病患者健康教育处方、宣传小册、折

页、报刊、图书等；配置电子屏幕，播放结核病防治宣传的影音资料。承担儿童结核病防治

职责的定点医疗机构增加适合儿童宣传特点的卡通图片等宣传形式。

4.1.1.3 在醒目位置设立宣传栏，宣传栏面积不少于2m
2
，宣传栏内容可自行设计，或者张

贴结核病宣传画、宣传海报等图文资料。

4.1.1.4 设置健康宣教室（不少于10m2），宣教室通风良好，内部配有电子显示屏，摆放

宣传材料等。

4.1.2 留痰室和实验室

4.1.2.1 留痰室醒目位置张贴患者留痰示意图和注意事项。

4.1.2.2 实验室特定区域张贴手卫生、穿脱隔离衣等感染控制宣传资料。

4.1.2.3 实验室张贴相应的生物安全标识。

4.1.3 其他场所

4.1.3.1 定点医疗机构公共区域健康教育宣传栏中有结核病健康教育内容，结核病门诊有

指引和导视。

4.1.3.2 定点医疗机构网站、官方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定期刊载结核病健康教育的相关内容。

4.2 不同人群的结核病健康教育内容和方式

4.2.1 医务人员

定点医疗机构结核病防治相关医务人员，包括门诊和住院病区医生、医院护理人员、医

院管理和医技人员。其结核病健康教育内容与方式应符合附录 B 的规定。

4.2.2 肺结核可疑症状者、肺结核患者

4.2.2.1 对肺结核可疑症状者、肺结核患者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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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或咯血，应怀疑得了肺结核，要及时就诊。

b) 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患者不必恐慌,按医生要求规范治疗，

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治愈。

c) 当地实施的结核病防治惠民政策。

d) 肺结核患者咳嗽、打喷嚏时，应当避让他人、遮掩口鼻。

e）不要随地吐痰，要将痰液吐在有消毒液（如 0.5%的 84 消毒液）的带盖痰盂里，不

方便时可将痰吐在消毒湿纸巾或密封痰袋里。

f) 病原学检验对诊断结核病有重要意义。

g) 居家治疗的肺结核患者，应当尽量与他人分室居住，保持居室通风，佩戴口罩，避

免家人被感染。

h）遵医嘱服药，不要自行停药或调整药物，按医生的嘱咐定期复查，发生不良反应及

时到医院就诊。

i) 尽量不去集市、商场、车站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去，应当佩戴口罩。

j) 遵医嘱妥善存放抗结核药物。药品放在阴凉干燥、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夏天宜放

在冰箱的冷藏室。

k) 如需短时间外出，应告知医生并带够足量药品按时服用。如要改变居住地，应与医

生联系办理延续治疗相关手续。

l） 加强营养，多吃奶类、蛋类、瘦肉等高蛋白食物，多吃绿叶蔬菜、水果以及杂粮等

食品，不吃辛辣刺激食物。

m) 不吸烟，避免接触二手烟，不饮酒。

n) 经过规范治疗症状改善后，可在医生指导下适量运动，但以不引起劳累和不适为宜。

4.2.2.2 对肺结核可疑症状者、肺结核患者开展健康教育的方式主要包括：

a） 面对面健康教育。医生根据患者病史、排菌情况、病程、疗程阶段、是否出现不良

反应、治疗后痰菌阴转等具体情况开展治疗依从性、预防肺结核传播、生活注意事项等相关

知识的面对面宣传。

b) 患者与其家属、以及患者之间的健康教育。医疗机构可根据患者治疗及心理变化情

况，为患者及家属组织现场互动交流活动，如座谈会、知识讲座、游戏活动等，也可在患者

中开展同伴教育或通过志愿者服务等形式支持和疏导患者。

4.2.3 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

4.2.3.1 对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

a） 肺结核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传染病，与患者接触时要做好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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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结核潜伏感染者不是活动性结核病人，不具有传染性。

c) 结核潜伏感染者发生结核病的风险比非感染者高，通过预防性服药可以减少发病。

d) 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如出现咳嗽、咳痰等可疑症状时要及时就诊。

f) 督促患者按时服药和定期复查，坚持完成规范治疗。

g) 居室经常通风换气。

4.2.3.2 对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的方式主要包括:在患者就诊时，医

生对陪伴患者前来就诊及患者住院陪护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面对面的防治知识讲解，以及通过

肺结核患者向其密切接触者发放防治宣传材料等。

5 评价

5.1 评价方式

5.1.1 过程评价：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实施情况、目标人群的满意度等方

面。

5.1.2 效果评价：目标人群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知晓情况、结核病患者治疗依从性和康复情

况、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感染控制情况等。

5.2 评价方法

各地可根据本指南和当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实际情况设定结核病健康教育评价的具

体细则和评分标准。

5.3 可参考的评价方案

定点医疗机构结核病健康教育可参考的评价方案见附录 C。

5.4 评价结果应用

5.4.1 用于各级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结核病健康教育工作的自评。

5.4.2 评价结果可作为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评估医疗机构管理工作质量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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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

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如下：

a）肺结核是长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慢性传染病；

b) 肺结核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

c) 咳嗽、咳痰2周以上，应怀疑得了肺结核，要及时就诊；

d）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时掩口鼻，戴口罩可以减少肺结核的传播；

e）规范全程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治愈，还可避免传染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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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结核病健康教育内容与方式

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结核病健康教育内容与方式见表 B.1。

表 B.1 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结核病健康教育内容与方式

人员类别
结核病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 健康教育方

式
通用内容 针对性内容

门诊和住

院病区医

生

（1）结核病的危害及

疫情概况；

（2）我国结核病防治

相关的政策和管理要

求；

（3）咳嗽、咳痰2周

以上要警惕可能得了

肺结核；

（4）在开具处方前对

肺结核患者开展不少

于10min的宣传教育；

（5）对肺结核患者的

家属要开展健康教

育；

（6）感染控制及个人

防护措施；

（7）患者的健康生活

方式；

（8）患者的心理支

持；

（9）患者康复、急症

处置等

（1）当地对结核病患者的惠民政策；

（2）疑似患者和患者的登记、报告、转诊流

程；

（3）如何正确留取痰标本；

（4）患者服药治疗期间的注意事项；

（5）结核潜伏感染者的预防措施

（1）组织开

展各类培

训；

（2）通过讲

座、会议、

学习交流、

技能竞赛或

演练等

护理人员

（1）入院及住院期间患者健康知识指导、治

疗和护理注意事项；

（2）出院后的饮食起居和康复注意事项

医技人员
结核病诊疗技术及预防感染发生的相关知识

技能

定点医疗

机构管理

人员

（1）结核病防治相关政策法规；

（2）医院感染控制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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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定点医疗机构结核病健康教育可参考的评价方案

定点医疗机构结核病健康教育可参考的评价方案见表 C.1。

表 C.1 定点医疗机构结核病健康教育可参考的评价方案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工作落实情况

宣传栏设置、宣传资料摆放情况；

宣教室设置和使用情况；

健康教育工作的内容和频次等

现场观察，查看影音资

料播放、宣传材料发

放、心理支持活动开展

情况等记录

患者满意度

开出处方前的健康教育；

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治疗指导；

医务人员对患者的生活行为指导；

就诊是否满意；

是否及时解决了患者的问题

随机或者方便抽样方

法对就诊结核病患者

或家属开展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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